
    

我国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制度 
 

设计上的缺失及其立法建议 
 

□叶才 勇  陈晓明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公民的知情权赋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
人权，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信息化社会的基础性权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
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主人有权依法了解、知悉公
仆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依此对公仆作出切实有效的监督。通过立法设定行政主体的信
息义务、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利，是实现公民知情权最基本的途径。本文从发挥人大立
法职能的角度，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制度建构方面作一些思
考，以就教于 大 家 。   

一、我国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上的缺失   

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是现代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行政主体处在国
家政权体系的一个环节上，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立法机关负有信息报告的
义务；在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进行司法审查过程中，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也负有信息
举证义务；而且，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也存在相互提供信息的义务。本文所指行政主
体的信息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管理权时所应承担的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
信息的义务。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而言，获取行政信息是自己的一项权利；而对行政主
体而言，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信息则是其义务。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立法实践看，以立法的形式建构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
赋予公民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散见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条文之中。一类是创设比较完整、明确的：如涉及处罚行为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和行
政相对人享有行政机关信息告知的权利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又如涉及公民生命和身
体健康利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政府机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作了较具体的
规定 。   

另一类是在立法条文中虽有设制，但不具体、不明确：如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规
定国家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进行抽查监
督，并应当定期发布公告。又如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及时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应当说上述两部法律已经注意到了行政主体的信息
义务的立法设制，但如何履行这个信息义务？有些什么程序？等等，就不够具体明
确。   

还有一类是完全没有对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作任何立法设制规定的。如涉及公民
人身自由权利方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该法制定于1983年，后虽经1994年修订，但
通篇除了赋予公安机关的处罚权力之外，没有对公安机关的处罚行为作任何义务性的
设制；公民作为相对人除了接受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之外，对可能关系自己人身自由
的切身大事毫无知情权。从现代行政法学的理念看，行政机关缺失告知义务的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的制度设计是违背行政法制的精神的，与现代行政制度文明的要求尚有很
大差距。我们通常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
事，甚至走向反面。一段时期以来，群众对少数公安干警吃、拿、卡、要的霸道作风
深为不满。对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这种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的制度设计的缺失上
寻找一些原因呢？又如涉及公民用药安全和健康利益的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药品监督检查职权，检查的结果如何，广大群众是很关心



的，但法律在设制上并没有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向广大群众如实及时公布检查
情况。公民的知情权在制度上得不到保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纵观我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虽然有些在制度设计上也注意到行政主体的信息
义务的设制问题，在保障公民信息权、知情权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总的来看，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在重视对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立法设计上还是很不够的 。   

二、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建构对公民知情权实现的意义   

重视和完善对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 立 法 ， 是 十 分 必 要 的 。   

第一，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需要。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目标之后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参
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知情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没有知情权，就不可能谈得上实
现人民民主社会，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开展
情况根本不知情，就谈不上参与，也谈不上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当然，实现知情
权的渠道是多方面的，但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立法设制应该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制
度设计。   

第二，这是推进依法行政、改革政府管理方式和防止腐败的内在要求。依法
行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限、方式和程序行使行政权力，在当
代，更加突出政府行为的公开性和参与性。党的十六大就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
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
制度；并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管理方
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腐败现象的成
因固然复杂，但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因不可忽视，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缺少监督
机制；二是权力的运作缺少透明度，容易搞暗箱操作，甚至使拥有信息的官员产生
“信息寻租”行为，进行权钱交易。重视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立法设制，把广大群
众获取行政管理的信息作为一项权利确立下来，有利于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监督权，有利于促进依法行政，有利于防止和克服腐败。   

第三，这是世贸组织对WTO成员国政府透明度的基本要求。我国已经加入
WTO。WTO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了两大原则：一是公开性原则，二是透明度原则。政府
作为WTO在本国贸易体制和相关法规、政策和措施的最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通
过各种方式公开自己的信息，如果没有公开，则这些未公开的法规、政策和措施将对
其他成员国不产生 效 力 。   

第四，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通过立法的形式作为一
项制度确立下来，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改善干群关
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二是可以提高社会的自主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当前一些地
方的干群关系紧张，有的甚至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影响到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风不民主、办事不公开，习惯于暗箱操
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角度看，随着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
社会的到来，信息已经成为人们基本的生存方式和交流手段，只有让信息自由流动，
让公众能充分行使知情权，才能不断增强社会的自主能力和公众的判断能力、心理承
受能力。社会的自主能力和信息的公开程度是成正比的。政府主体只有勇于承担信息
公布的法定义务，才能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 用 。   

三、几点建议   

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制度设计，从实质上说是要在法律上设制行政机关公布行
政信息的义务、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获取行政信息的权利。这对行政机关来说，需要
进一步从“官本位”的思维框框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由“管理型”的政府向“服务
型”的政府转变。对立法机关来说，需要进一步从“管民”的立法理念向“利民”的
立法理念转变，从设制单一的行政管理权力的立法理念向同时设制行政权力与行政责



  

任相一致的立法理念转变。具体来讲，为做好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立法设制，当前
尤其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重视公民权利。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立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就是为了
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因此，在立法工作中，把行政机关的信息义务作为行政
相对人获取行政信息的一项基本权利来看待，有利于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对行政主体
的信息义务的立法设制，有利于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第二，体现公开原则。现代文明社会是个信息共享的社会，现代文明政府也必
然是个“阳光政府”。广大立法工作者有必要避免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法律制
度的形式把公开作为原则确立下来，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国家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精
神 。   

第三，规定免费制度。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信息经济价值的凸显，行政机关
为了部门利益垄断行政信息、进行信息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种现象并避
免出现新的乱收费现象，在立法中确立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
得借信息的公布谋取利益是非常必要的。如我国行政处罚法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示范，
该法第四十二条具体明确了行政机关组织听证制度的义务（听证制度的设立实际上就
是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的一方面），并明确了行政相对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从
法理上讲，既然行政信息的公布是作为一项义务来确立的，就不能由行政相对人承担
信息公布的费用，这有利于杜绝产生新的权钱交易和乱收费制 度 。   

第四，理好几个关系。以立法形式确立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使行政相对人能
获得行政事务的知情权。但这种知情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同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发生一定的冲突。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
定的义务。因此，立法机关在对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进行立法设计时，一是要妥善处
理好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第三人的稳私权的关系；二是要妥善处理好行政相对人的
知情权与第三人的商业秘密的关系；三是要妥善处理好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与行政机
关内部的和行政相对人利益无关的办事制度的关系；四是妥善处理好行政相对人的知
情权与国家保密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国家秘密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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